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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8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济药业”）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具
体情况如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1 亿元敞口额
度，期限 1 年，授信业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出
口押汇；具体融资金额、期限和业务品种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担保方式为控股
子公司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信用担保；流动资金借款利率
控制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以内。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以银行与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根据《深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等文件的
规定，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签署与此次授信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

公司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是公司实现业务发展和正常经营所需。 上述授信
可以保证公司的资金流动性，有利于公司日常性经营及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0-016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2 月 7 日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0），并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披露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开始，在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 7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缪汉根先生
主持。

（2）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4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2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 ， 代表股份

3,232,746,1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0.235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093,155,19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7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9 人，代表股份 139,590,9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6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41,548,1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1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957,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139,590,97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64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张祥建先生因疫情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等额选举。
表决结果：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缪汉根 3,232,355,734 99.9879% 是

计高雄 3,232,355,739 99.9879% 是

邱海荣 3,232,355,636 99.9879% 是

罗玉坤 3,232,393,637 99.9891% 是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缪汉根 141,157,741 99.7242%

计高雄 141,157,746 99.7242%

邱海荣 141,157,643 99.7241%

罗玉坤 141,195,644 99.7509%

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等额选举。

表决结果：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万解秋 3,232,411,440 99.9896% 是

张祥建 3,232,411,441 99.9896% 是

张颂勋 3,232,449,439 99.9908% 是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万解秋 141,213,447 99.7635%

张祥建 141,213,448 99.7635%

张颂勋 141,251,446 99.7904%

3、《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等额选举。
表决情况：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李 维 3,232,411,437 99.9896% 是

冯 琴 3,232,411,441 99.9896% 是

陈 建 3,232,393,736 99.9891% 是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候选人姓名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李 维 141,213,444 99.7635%

冯 琴 141,213,448 99.7635%

陈 建 141,195,743 99.7510%

三、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任期情况
1、经本次股东大会投票选举，缪汉根先生、计高雄先生、邱海荣先生、罗玉坤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万解秋先生、张祥建先生、张颂勋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 7 位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即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

2、经本次股东大会投票选举，李维先生、冯琴女士、陈建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上述 3 位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倪根元先生、庞
泉方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即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复安、林宇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以电话通知、微信和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0 年 2 月 24 日上午 11:00 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
3、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表决监事 3 人；
4、本次会议由王叙坤先生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担保是根据其生产经营的需要作出的，
且担保额度和担保期的风险可控， 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行为，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2、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监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此次申请可以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将对公司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
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5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以电话通知、微信和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0 年 2 月 24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
3、本次会议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含独立董事 3 人），实际表决董事 7 人；
4、本次会议由安靖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的方式， 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

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2、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独立董事对以上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0-017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济药业”）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济药业（孟州）有限
公司向洛阳银行焦作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总额 4000 万元， 期限一年， 借款利率
4.785%的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
合同相关的法律文件。

上述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 81 号
法定代表人：胡勇干
注册资本：2.5 亿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24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按照生产许可证核定的产品名称和有效期限

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和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其中本公司出资 24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6%；孟州市金玉米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玉米公司”）出资 1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占 4%。

关联关系说明：孟州公司的另一股东金玉米公司主要股东为孙建光先生，其持
有金玉米公司 82.56%的股份 ， 河南农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金玉米公司
17.44%。

金玉米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
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由于目前本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基金
公司、证券公司、个人在内的投资者，经常发生变动，本公司未知金玉米公司及其股
东与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孟州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51,170.32 65,056.76
负债总额（万元） 3,457.80 13,700.56
银行贷款（万元） 0.00 11,000.00

其他流动负债（万元） 3,403.65 2,646.4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万元） 54.16 54.16

净资产（万元） 47,712.52 51,356.20
营业收入（万元） 42,632.16 19,932.52
净利润（万元） 13,721.29 3,643.83

利润总额（万元） 16,383.62 4,266.99
资产负债率（%） 6.76 21.06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向洛阳银行焦作分行申请银行授

信总额 4000 万元，期限一年，借款利率 4.785%的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依
据孟州公司与洛阳银行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根据其生产经营的需要作出的，且担保额度和担保期

的风险可控，本次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行为，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向洛阳银行焦作分行
申请银行授信总额 4000 万元，期限一年，借款利率 4.785%的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2、担保风险判断：
董事会认为：孟州公司是本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生产及运营状况正常，其

还本付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授信。 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3、其他股东担保情况说明：
董事会认为：孟州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96%、孟州市金玉米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 金玉米公司作为孟州公司的股东，以财务投资为主，未实际
参与经营，同时考虑到孟州公司目前盈利较好，历史上从未发生逾期偿还，还本付
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融资，风险较小，因此孟州公司本次银行授信拟不再由金玉
米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4、反担保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我公司对孟州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控，
故不再要求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孟州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综合考虑了孟州

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因素后，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此决定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且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履行对外担
保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以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1%（归母）。 其中，公司对孟州公司共担保两次，累计
担保金额 9000 万元， 包含此次 4000 万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5000
万。目前，除前述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
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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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以专人送出、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下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1 人），独
立董事张祥建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其他董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缪汉根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缪汉根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计高雄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缪汉根先生、计高雄先生、张祥建先生、罗玉坤先生

4 人组成，董事长缪汉根先生任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张颂勋先生、万解秋先生、张祥建先生、邱海荣先生

4 人组成，独立董事张颂勋先生任主任委员；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万解秋先生、张颂勋先生、缪汉根先生 3 人组成，独

立董事万解秋先生任主任委员；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祥建先生、张颂勋先生、万解秋先生 3 人组

成，独立董事张祥建先生任主任委员。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缪汉根先生

兼任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计高雄先生

兼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怡虹女

士、马小勇先生、王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俊先生兼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王俊先生的联系方式：电话：0512-63573866；传真：0512-63552272；

邮箱：jun.wang@jsessh.com； 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 73 号；邮
编：215228。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邱海荣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范佳健先生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证 券 事 务 代 表 范 佳 健 先 生 的 联 系 方 式 ： 电 话 ：0512-63573480； 传 真 ：
0512-63552272；邮箱：tzzgx@jsessh.com；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
73 号；邮编：215228。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

庞泉方女士为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5 日
附件 ：

个人简历

缪汉根，男，1965 年 8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84 年 7 月—1992 年 5 月历任吴江市盛虹丝织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1992
年 5 月—1996 年 6 月任盛虹印染厂厂长，1997 年 6 月至今任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2002 年 12 月至今任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 9 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缪汉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兼任其实际控制的企业
董事长等职务，同时兼任吴江商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新视界先进功能纤维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计高雄，男，1972 年 11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009 年 5 月—2009 年 12 月任吴江市盛泽镇招商中心副主任，2010 年 1 月—
2010 年 10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2010 年 11 月—2011 年 3 月
任公司总经理，2011 年 3 月—2018 年 9 月任公司董事长，2014 年 3 月—2018 年 9
月任公司总经理，2018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邱海荣，男，1978 年 9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2001 年 7 月—2003 年 6 月任永丰余纸业（昆山）有限公司会计，2003 年 7 月—
2011 年 2 月历任虹光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苏州公司财务主管，2011 年 3
月—2014 年 4 月历任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本会计、 江苏中鲈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4 年 5 月—2018 年 7 月任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财
务数据管理部主管，2018 年 8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2018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
务负责人。

孙怡虹，女，1966 年 10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财会专业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2008 年 1 月—2018 年 9 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08 年 8 月—2010 年 10 月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201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兼任天骄科技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

马小勇，男，1974 年 3 月出生，汉族，湖南隆回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国致公党员，统计学专业本科学历，管理学硕士，统计师、金融理财师（AFP）。

2007 年 7 月—2009 年 8 月任苏州珠宝首饰国际交易中心营运总监，2009 年 9
月—2013 年 3 月任职于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南京公司筹备组，2013
年 4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分管投资管理，2013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俊，男，1971 年 12 月出生，汉族，江苏高邮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共党员，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律师资格。

1993 年 8 月—2002 年 8 月任职于浙江科技学院，讲师职称，2002 年 8 月—2016
年 5 月任职于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综合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2016 年 5 月—2019 年 10 月任职于浙江宝利德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副总裁、
常务副总裁，2019 年 11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201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05 年 6 月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范佳健，男，1989 年 4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工程管理专业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2011 年 9 月—2012 年 1 月任吴江丝绸房地产有限公司工程部科员，2012 年 2
月起任职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2013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2 年
10 月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庞泉方，女，1976 年 12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15 年 4 月—2017 年 2 月任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 年 2 月—
2018 年 10 月任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8 年 10 月—2019 年 8 月
任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内审员，2019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监察部副总经
理，2020 年 2 月起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特别说明：
1、缪汉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天骄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为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
公司（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除以上已披露的任职情况
外， 上述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本次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规定的要求。

3、上述人员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最近三年
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亦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不属于《“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或《关于对
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责任主体
或失信惩戒对象”；截至公告日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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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以专人送出、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会监事 5 人，实际参会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倪根元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会选举倪根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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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倪根元先生、庞泉方女士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 3 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5 日

附件 ：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倪根元，男，1968 年 11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自动控制系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1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盛泽热电厂，2006 年 5 月—2013 年 8 月历任经营
管理部长、总工程师、厂长助理，2013 年 8 月—2014 年 1 月任副厂长，2014 年 1 月

至今任厂长，2014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庞泉方，女，1976 年 12 月出生，汉族，江苏吴江人，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2015 年 4 月—2017 年 2 月任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 年 2 月—

2018 年 10 月任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8 年 10 月—2019 年 8 月
任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内审员，2019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审计监察部副总经
理，2020 年 2 月起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特别说明：
1、 上述 2 位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上述 2 位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关于监

事任职资格的规定；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最近三
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亦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
确结论；不属于《“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或《关于
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截至公告日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